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

关于联合防范科技手段考试舞弊有关问题的通知

                  会协[2008]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近年来，各类考试工作中不断出现科技手段舞弊的行为，严重背离客观、公正、公平的考试原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损坏了考试工作的严肃性和良好形象。防范考试违规行为，特别是防范科技手段舞弊行为，是各类考试组织机构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和严峻挑战。

为严肃考试纪律，防止考试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各类考试机构应当加强合作，合理、高效利用资源，提高防范科技手段舞弊行为的效果。根据财政部领导的指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和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就防范科技手段舞弊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沟通，决定首先联合行动，加强合作，共同开展防范工作，并积极争取各相关考试组织机构联合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合防范科技手段舞弊的工作目标

科技手段作弊行为，关系到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资格考试以及其他考试的社会信誉，因此，将防范科技手段舞弊问题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注册会计师考试和会计资格考试的重点工作，力争用三年时间，建立“制度严密、保障有力、监控到位”的科学防范体系。

明、后两年，中注协与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将继续加大力度，并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考试机构的合作，通过配置、借用、租用等方式，力争于2010年实现注册会计师考试考点和会计资格考试考点全部使用防舞弊设备的目标。同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切实做到设备到位、制度到位、监控到位。

二、联合防范科技手段舞弊的工作机制

1．成立防范科技手段舞弊联合工作组

中注协和会计资格评价中心成立防范科技手段舞弊联合工作组，针对目前考试舞弊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共同研究落实防范措施。

2．建立定期沟通制度

建立双方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定期沟通制度，在试前研究、试中落实、试后处理等事项中加强联系和沟通。

3．建立资源共享制度

建立考试资源共享制度，实现双方在经验、场地、人力、数据库建设等方面考试资源的共享，特别是防舞弊设备的共同使用。

4．加强宣传

在过去独立宣传的基础上，双方可通过相互提供典型案例、联合宣传等多种方式，多途径、多渠道加大对高科技手段舞弊等考试违规行为防范和处理的宣传力度，提高震慑力，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

三、2008年联合防范科技手段舞弊工作安排

在今年的考试工作中，中注协和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和各省级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要做到设备共享、信息共享。在各自组织的考试中加强协作，要求各考区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并通过借用、租用、流动使用等方式，加大防范科技手段舞弊的力度。

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积极采取措施，主动联合有关考试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针对科技手段舞弊，建立和形成上下联动、共同防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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